
 

证券代码：000543         证券简称：皖能电力     公告编号：2008-05 

 

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合肥皖能发电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增资概述 

1、为加强安全生产管理，降低管理成本，提高经济效益，本公司经与合肥

合力电力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力公司”）股东方协商，于 2008 年 1 月

28 日与合力公司、合肥市建设投资公司（以下简称“建投公司”）、安徽力源电

力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力源公司”）、合肥皖能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合肥皖能公司”）共同签订《合肥皖能发电有限公司合并增资协议》，拟以合

肥皖能公司为载体，对合肥发电厂主要发电资产进行重组，实行“一厂一司”的

运营体制。 

根据协议，合肥皖能公司吸收合并合力公司，合力公司依法解散；本公司以

在合肥发电厂关停的 1 台 12.5 万千瓦机组（以下简称“#3 机组”）净资产经审

计评估折价后（评估值：25759.42 万元）对合肥皖能公司进行增资；市建投公

司以提供给合力公司的土地使用权价值（评估值：1689.17 万元）作为其对合肥

皖能公司的增资。合并增资后的合肥皖能公司注册资本金为 80000 万元，股东由

本公司、市建投公司、力源公司组成，分别持有 63%、35%、2%的股权。 

2、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 

3、本次事项已于 2008 年 1 月 28 日提交本公司董事会五届十七临时会议审

议通过。 

4、重组资产相关审计报告和评估报告股东各方需按程序报经国有资产管理

部门批复同意。重组方案、合并增资协议及章程尚待其他各股东的法定程序批准

后生效。 

二、合并增资协议主体介绍 

1、合肥市建设投资公司，注册地址：合肥市宿州路 80 号，法定代表人：李

武好，注册资本金 2亿元。主营业务为筹措、使用、管理市级建设资金。 



 

2、合肥合力电力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地址：合肥市宿州路 96 号，法定

代表人：孟宝林，注册资本 5000 万元。主营业务火力发电。该公司由市建投公

司与力源公司分别以 70%和 30%比例共同出资成立，本次吸收合并后将依法解散。 

3、安徽力源电力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地址：合肥市包河区芜湖路 415

号，法定代表人：吴传章，注册资本 3.65 亿元。主营业务电力、热电生产。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合肥皖能发电有限公司于2006年1月27日由本公司与合肥市建设投资公司

共同出资设立，分别持有 70%和 30%的股份，法定代表人汤大举，注册资本 52000

万元，注册地址：合肥市砀山路 19 号，主营电力电能、热能生产及其附属产品

的生产和销售，燃料采购及销售。该公司 1×60 万千瓦发电机组已于 2007 年 5

月获得国家发改委核准，目前正处建设期。 

合肥皖能公司吸收合并合力公司及增资资产情况：  

1、合肥皖能公司吸收合并合力公司资产情况。根据北京国有大正资产评估

有限公司对合力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国友大正评报字[2007]第 127 号】，其净

资产账面值 2775.30 万元，评估价值合计为 5025.96 万元。合力公司股东市建投

公司、力源公司分别以评估价值 5025.96 的 70%和 30%，作为其对合肥皖能公司

的出资。 

2、本公司以#3 机组评估价值 25759.42 万元对合肥皖能公司进行增资。根

据北京国有大正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本公司合肥电厂已关停#3 机组出具的评估

报告【国友大正评报字[2007]第 128 号】，#3 机组净资产账面值 7929.76 万元，

评估值价值合计 25759.42 万元（包括土地使用权、固定资产净值、#3 机组代发

电收益等资产）。 

3、市建投公司以提供给合力公司#4 机使用的土地 41408.11m2 评估价值

1689.17 万元（评估文号是【2007 金地（评）字第 0122 号】和【2007 金地（评）

字第 0137 号】）作为其对合肥皖能公司的增资。 

此次吸收合并及增资后的合肥皖能公司（以下简称“新公司”）注册资本将

增加至 80000 万元。股东由本公司、市建投公司、力源公司组成，分别持有 63%、

35%、2%的股权。根据新公司出资比例，计算各股东方到位资本金比例，其中差

额部分，由未到位股东在 60 日内以现金方式予以补齐。 

上述资产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仲裁事项或者查封、冻结



 

等司法措施。 

四、合并增资协议主要内容 

《合并增资协议》中甲方：合肥皖能发电有限公司；乙方：合肥合力电力发

展有限责任公司；丙方：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丁方：合肥市建设投资公司；

戊方：安徽力源电力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1、合并与增资 

甲方、乙方依本协议合并。合并采用吸收合并方式，由甲方吸收乙方。乙方

在合并同时依法解散。 

乙方股东会经全体股东一致通过做出决议，同意在本次合并中，丁方以其持

有的乙方 70%的股权（评估值 3518.17 万元）作为出资注入甲方，戊方以其持有

的乙方 30%的股权（评估值 1507.79 万元）作为出资注入甲方。 

本次合并同时，丙方以#3 机组实际评估价值作为其对甲方的增资，投入到

甲方；丁方以原提供给乙方的土地使用权价值作为其对甲方的增资，投入到甲方。 

合并增资后的合肥皖能发电有限公司的股东为丙方、丁方和戊方。 

2、资产审计与评估 

甲方已委托安徽永诚会计师事务所对乙方、丙方#3 机组资产予以审计。协

议各方共同确认安徽永诚会计师事务所就此出具的审计报告。 

甲方已委托北京国友大正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乙方及丙方#3 机组的整体资

产、负债及未来收益予以评估。协议各方共同确认北京国友大正资产评估有限公

司就此出具的《安徽皖能股份有限公司#3 机组资产评估报告书》（国友大正评报

字[2007]第 128 号）、《合肥合力电力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整体资产评估项目资产评

估报告书》（国友大正评报字[2007]第 127 号）。 

根据安徽金地源不动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合肥市建设投资公司土地使用权

价格评估》（2007 金地（评）字第 0122 号）和（2007 金地（评）字第 0137 号），

以 2007 年 5 月 31 日为估价基准日，乙方委托评估的土地价值分别为 1195.05

万元和 494.12 万元，合计评估价值 1689.17 万元。 

3、注册资本及股本结构 

合并增资后，新公司的注册资本为 80000 万元。 

合并增资后，新公司的股东为丙方、丁方和戊方。各股东出资及占公司注册

资本的比例分别为： 



 

丙方应出资 50400 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 63%； 

丁方应出资 28000 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 35%； 

戊方应出资 1600 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 2%。 

五、合并增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多年以来，合肥发电厂内多机组、多业主状况导致公用资产相互占用现象严

重，也给电厂的安全生产、经营管理和财务核算方面带来了很多不利影响。此次

吸收合并及增资后，为合肥皖能公司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减少管理层面、加强安

全生产管理、提高经济效益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重组有利于合肥发电厂后期的

项目建设、运营和管理。合肥发电厂后续电力项目（包括六期 1×600MW 机组项

目）的投资、建设、运营将由新公司负责，从而有利于新公司的电力专业化、规

模化运营并实现发电资产的优质化。 

六、备查文件 

1、公司董事会五届十七次会议决议； 

2、《合肥皖能发电有限公司合并增资协议》； 

3、《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3 号机组资产评估报告》； 

4、《合肥合力电力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整体资产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 

5、《合肥市建设投资公司土地使用权价格评估》。 

特此公告。 

 

 

 

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〇八年一月二十九日 


